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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庫  支  票  管  理  辦  法  

中華民國 59年 9月 16日財政部台財庫第 16800號令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 61年 12月 14日財政部台財庫第 21887號令修正發布第 23條條文 

中華民國 76年 7月 1日財政部台財庫第 760037583號令修正發布第 3條、第 14條、第 16條、第 23條、第 27條、第 32條、第 33條、第

34條並增訂第 38條之 1條條文 

中華民國 88年 1月 30日財政部台財庫第 881870460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89年 5月 29日財政部台財庫第 0890302002號令修正發布第 22條、第 23條、第 31條、第 34條條文 

中華民國 92年 6月 9日財政部台財庫字第 09203509044號修正發布第 3條、第 4條、第 6條、第 8條、第 14條、第 15條、第 23條、第 26

條、第 30條、第 31條條文 

中華民國 93年 3月 2日財政部台財庫字第 0930350306號修正發布第 5條、第 13條、第 15條、第 17條、第 19條條文 

中華民國 94年 7月 6日財政部台財庫字第 09403512910號令修正發布第 3條、第 4條、第 5條、第 9條、第 15條、第 17條條文 

中華民國 97年 3月 25日財政部台財庫字第 09703505070號令修正發布第 3條、第 17條、第 23條、第 27條、第 28條、第 29條、第 31條、

第 34條條文 

第 1 條 本辦法依國庫法第二十五條之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之國庫支票，定名為中華民國國庫支票（以下簡稱國庫支

票），以財政部國庫署（以下簡稱國庫署）為發票人，由財政部各地區

支付處（以下簡稱地區支付處）代表國庫署簽發之。 

第 3 條  國庫支票採用橫型卡片式，票面應載明發票日期、支票號碼、受款

人、中文大寫及阿拉伯字金額、付款金融機構等，並應加具特定標

誌及暗記。  

前項應載明事項，得用機器（含電腦）處理。 

第 4 條 國庫支票由國庫署依前二條規定，擬具式樣委託國營印刷機構統一印

製。 

第 5條 國庫支票得分批印製，每批印製之支票應編列代表批次之冠字，並按順

序逐張編號，印於支票正面之顯著地位，並在票面上加印雙平行線及「禁

止背書轉讓」標識。 

前項國庫支票票面雙平行線及「禁止背書轉讓」標識之註銷，應依國

庫集中支付作業要點有關規定辦理。 

第 6條 印妥之空白國庫支票，在地區支付處未領用前，由國庫署委託第四條所

定印刷機構或國庫經辦行保管。 

前項印妥之空白國庫支票，國庫署驗收後，應設置空白國庫支票收發

登記簿登記。  

第 7條 國庫署應將印製之空白國庫支票，檢附樣張，並將支票暗記及每批支票

之冠字暨起訖號碼，密函通知國庫總庫轉行各國庫經辦行備查，作為驗

對國庫支票之依據。其因使用日久，污損不明時，得由國庫總庫函請國

庫署另行檢送樣張，原樣張由國庫經辦行註銷併其傳票存查。 

國庫支票之式樣、暗記及國庫署長官章，經發現與原樣張不符者，不

得兌付。暫由國庫經辦行出具臨時收據給執票人，並迅即專函敘明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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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情形，檢附原國庫支票移送原簽發之地區支付處處理。  

第 8條 地區支付處領用空白國庫支票，應先確實估計需要數量，填具空白國庫

支票請領單，向國庫署請領。 

第 9條 國庫署收到地區支付處空白國庫支票請領單，經辦人員應將擬發空白支

票數量，報經核准後，填具檢發空白國庫支票通知單交地區支付處具

領，取據存查，並在空白國庫支票收發登記簿檢發欄登記。 

第 10 條 地區支付處領到空白國庫支票，應設置空白國庫支票登記簿登記，並

指定人員妥慎保管。 

第 11 條 未經簽開之空白國庫支票，應隨時點查，如有喪失，應即查明真相，

除因天災非人力所可抗拒或防止外，應查究責任，對失職之負責保管

人員，按情節輕重議處。 

第 12 條 空白國庫支票如有喪失，應將喪失之支票登報公告作廢，於空白國庫

支票登記簿內登記註銷，並通知國庫總庫轉知各國庫經辦行。 

第 13 條 地區支付處簽具國庫支票，所使用之印鑑，應填具印鑑卡，函送國庫

總庫後轉發各國庫經辦行存驗，並陳報國庫署備查。 

前項印鑑遇有遺失或須更換時，應敘明遺失時間、原因或更換理由，

並列明原印鑑最後簽發之支票冠字及訖號號碼，附同新印鑑卡及新印

鑑啟用之起號號碼，依前項程序處理之。 

地區支付處原送印鑑卡，由於使用日久有污損不明時，得由國庫總庫

函請地區支付處另送新卡，原印鑑卡由國庫經辦行予以註銷後存查。 

第 14 條 地區支付處簽開國庫支票，應由經辦人員根據手續完備之付款憑單或

依據付款憑單轉換之電子支付文件檢發支票。檢發時應依支票號碼順

序，並在付款憑單或電子支付作業紀錄單支票號碼欄，填註支票號碼。 

第 15 條 國庫支票應依國庫法第十六條、第十九條及第二十二條之規定，根據

付款憑單或依據付款憑單轉換之電子支付文件所列內容簽發之，其簽

發細部作業依國庫集中支付作業要點有關規定辦理。 

第16條 地區支付處應按日將簽發國庫支票情形，編製簽發國庫支票清單備查。 

第17條 國庫支票由國庫經辦行核驗兌付之。  

國庫支票因故毋需支付時，地區支付處應依據支用機關填具之國庫

支票註銷申請書辦理註銷手續並登入註銷國庫支票登記簿後，將該

支票打洞作廢。 

第 18 條 國庫支票應由受款人在支票背面簽名或蓋章，經付款國庫經辦行驗對

支票樣張印鑑相符及無掛失止付情事後，方得兌付。但直接撥存入戶，

其受款人記載為存入○○銀行○○帳號○○戶者，得免由受款人辦理

簽章手續。 

第19條 國庫支票得於按規定註銷「禁止背書轉讓」標識後，依背書而轉讓。 

受款人以委任取款之目的而為背書者，應於支票背面記載「票面金額

委託○○○取款」，並由受款人及受任人共同簽章以完成委任手續，

受任人持向金融機構要求代收時，應提示受款人身分證明文件，經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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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金融機構核對無誤並簽章證明「存入受任人帳戶無誤」後，付款國

庫經辦行得予照付。 

第 20 條 國庫支票之受款人或執票人，得將國庫支票委託金融機構或郵政機構

代收或存帳。但受款人為政府機關者，仍應依法存入國庫或公庫。 

第 21 條 國庫經辦行兌付國庫支票，應依規定在支票上加蓋付訖戳記，並依規

定保存，以備查核。 

國庫總庫應按日將已兌付國庫支票資料，連線傳送原簽發國庫支票之

地區支付處核對調節。 

第 22 條 地區支付處已簽妥之國庫支票，在未送達受款人之前喪失，經查明尚

未兌付者，除依下列規定辦理外，並應詳查喪失原因，對失職之經辦

人員酌情議處。 

一、填具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及遺失票據申報書，向國庫總庫辦理掛

失止付。 

二、將支票喪失及掛失止付情形，陳報國庫署。 

三、登入掛失止付國庫支票登記簿。 

第 23條 受款人或執票人喪失發票日期未逾一年之國庫支票者，應填具票據

掛失止付通知書及遺失票據申報書，向國庫經辦行辦理掛失止付。

國庫經辦行應查明支票尚未兌付後始得受理，辦妥後應備文檢附票

據掛失止付通知書影本送原簽發之地區支付處備查。  

逾發票日期一年者，受款人或執票人應向原簽發之地區支付處，依

下列規定申請掛失止付：  

一、填具國庫支票掛失止付申請書，覓具經認可之保證人簽章。  

二、受款人或執票人為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申請掛失止付時，

得免具保證，但應在掛失止付申請書註明「如有糾紛由本機關

自行負責處理」字樣，加蓋機關印信，必要時並得由其上級主

管機關備函證明之。  

受款人喪失之國庫支票，其票面註銷「禁止背書轉讓」標識者，申

請掛失止付時，應向法院申請辦理公示催告程序。 

第 24 條 受款人或執票人喪失國庫支票，已依規定辦妥掛失止付手續，並經查

明確實尚未兌付者，得填具補發國庫支票申請書，向原簽發支票之地

區支付處申請補發。 

第 25 條 前條應補發之國庫支票，原受款人或執票人在遺失支票時已向法院申

請辦理公示催告程序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俟法院除權判決宣告該遺失支票無效之日起，滿三十日後，填

具補發國庫支票申請書，並附法院判決書，向原簽發支票之地區

支付處申請補發。 

二、受款人或執票人在公示催告開始後，提供原簽發支票之地區支付

處認可之擔保，並填具補發國庫支票申請書，申請先行補發國庫

支票，不能提供保證時，得申請該補發支票金額提存於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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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之擔保，應以與支票金額等值之現金、票據或有價證券為限。

票據或有價證券之市價低於票面價值時，應按市價計算。  

第 26 條 地區支付處收到受款人或執票人補發國庫支票申請書，經核明無誤，

依照規定手續另行補發支票後，應在原付款憑單或電子支付作業紀錄單

註明補發新支票號碼，加蓋補發之日戳，並登入補發國庫支票登記簿。 

第27條 受款人或執票人喪失國庫支票，於申請掛失止付後，尋獲原支票時，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尚未向法院申請辦理公示催告程序者，應向原受理掛失止付之

國庫經辦行或地區支付處申請取消止付。  

二、已向法院申請辦理公示催告程序者，應先取得法院核准撤銷公

示催告證件，並檢附該項證件向原受理掛失止付之國庫經辦行

或地區支付處申請取消止付。  

前項國庫經辦行收到受款人或執票人申請取消止付通知，經向地區

支付處查明尚未補發後，再予取消止付，並通知地區支付處。  

地區支付處收到受款人或執票人申請逾發票日期一年之國庫支票取

消止付通知，經核明無誤後，應即取消止付，並通知受款人或執票

人辦理換發國庫支票手續。 

第 28 條 地區支付處喪失簽妥之國庫支票，已依規定向國庫總庫辦理掛失止

付，事後尋獲，經查明尚未另行補發國庫支票者，應即以正式公函，

敘明取消止付緣由並加蓋原留印鑑，向國庫總庫取消止付。其經查

明已另行補發國庫支票者，應將尋獲之原支票，依第三十二條之規

定註銷作廢。 

第 29條 國庫支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受款人或執票人得填具換發國庫支票

申請書，檢同原支票，向原簽發之地區支付處申請換發：  

一、字跡模糊不清。  

二、票面污損。  

三、發票日期逾一年者。  

前項得換發之國庫支票於發票日期逾十五年者，不適用之。 

第 30 條 受款人或執票人依前條第一項申請換發支票時，應備具申請人身分證

明文件。 

受款人或執票人為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申請換發時，應在換發國

庫支票申請書註明「如有糾紛由本機關自行負責處理」字樣，並加蓋

機關印信，必要時並得由其上級主管機關備函證明之。 

第 31條 地區支付處收到受款人或執票人換發國庫支票申請書，經核明無誤

後，依照規定手續，另行換發以原受款人為受款人之支票，其係由

執票人申請換發者，如原受款人業已死亡，或事實上確無法覓得原

受款人時，得換發以執票人為受款人之支票。  

地區支付處收到支用機關繳還逾期不須支付之支票及換發國庫支票

申請書，經核明無誤後，換發以「國庫存款戶」為受款人之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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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支付處收到支用機關以提存法院為由，檢同原支票並填具換發

國庫支票申請書，經核明無誤後，得換發以提存法院名稱為受款人

之支票。  

未逾發票日期一年之國庫支票遭法院假扣押或假處分時，國庫經辦

行應即予以止付，並應依金融業者處理假處分票據注意事項之規定

辦理。俟法院支付轉給之強制執行命令送達時，即洽地區支付處據

以簽開以法院指定之受款人為受款人之國庫支票後，函送法院轉

給。逾發票日期一年者，應由原簽發支票之地區支付處予以止付，

並依法院支付轉給之強制執行命令簽開國庫支票，函送法院轉給。  

地區支付處於換發支票後，應在付款憑單或電子支付作業紀錄單註

明換發新支票號碼，加蓋換發之日戳，登入換發國庫支票登記簿，

並在原支票票面加蓋換發戳記後，打洞作廢。 

第 32 條 作廢之國庫支票，應予打洞註銷，在票面加蓋作廢戳記，並分別登入

作廢國庫支票登記簿及空白國庫支票登記簿。 

第 33 條 地區支付處應依國庫出納會計制度之規定，按月將國庫支票領用、作

廢、掛失、換發、補發及未兌付國庫支票調節等情形，分別編製報告

表備查，國庫署得隨時派員稽核或抽查之。 

第 34條 地區支付處應於每年年度結束時，查明發票日期逾十五年之未兌國

庫支票，編製清單函報國庫署核定後，簽發以國庫存款戶為受款人

之同等金額國庫支票，及註銷其未兌國庫支票紀錄，並填具「收回

以前年度歲出」收入科目繳款書解繳國庫。  

前項已繳庫款項之受款人或執票人，以請求權時效中斷或依據其他

法令規定請求返還時，由地區支付處依國庫收入退還支出收回處理

辦法規定辦理收入退還。 

第35條 本辦法之應用書表格式，由國庫署訂定。 

第36條 本辦法未盡事項，其他法令已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辦理。 

第37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十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